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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33437834

聯絡人：王昱婷

電　話：(02)77367827

受文者：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0901638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試辦學校計畫、計畫申請表、經費明細表、經費申請表各1份 

(0163890A00_ATTCH1.odt、0163890A00_ATTCH2.odt、0163890A00_ATTCH3.ods、

0163890A00_ATTCH4.ods)

主旨：本部自即日起至110年1月8日期間受理全國大專校院申請

補助辦理「110年度『健康上網，幸福學習』計畫」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『健康上網，幸福

學習』試辦學校計畫」（詳附件1）辦理。

二、110年度有意願申請補助之學校，請依上開試辦學校計畫備

妥所屬學校「健康上網，幸福學習」計畫（以不超過30頁

為原則）紙本5份及計畫申請表、補（捐）助計畫項目經費

明細表與經費申請表各1份（詳附件2、附件3及附件4），

依旨揭期限函報本部申請辦理，並將前開資料電子檔傳送

至本案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（cathyw@mail.moe.gov.tw；

電子郵件主旨範例：110年度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辦

理「健康上網，幸福學習」試辦學校計畫-OO大學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